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16-034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进行了总结，并对 2016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测，《关于 2015 年日常关

联交易总结及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编号：2016-02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对关联方的相关信息进行补充披露，具体如下： 

一、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2016 年关联交易预计概述 

1、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交易

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

（万元） 

获批的交

易额度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北京亚洲威

讯科技有限

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侄子

控制的企业 

出售

商品 

对讲机终端、车

台、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备及

相关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1,247.47 2,000 0.63% 

广州市舟讯

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兄长

控制的企业 

出售

商品 

对讲机终端、车

台、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备及

相关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1,040.92 1,200 0.52% 

http://www.cninfo.com.cn/


 

  

泉州市鲤城

区好易通通

讯器材有限

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外甥

控制的企业 

出售

商品 

对讲机终端、车

台、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备及

相关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41.86 200 0.02% 

深圳市六十

一名庄贸易

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妻子的弟弟

之配偶控制的企业 

购买

商品 
其他商品 市场价格 1.94 50 0.02% 

上海舟讯电

子有限公司 

该公司股东、董监高与我公司

董监高无近亲属关系，且公司

与其交易定价原则均为与非关

联方经销商交易定价原则一

致，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和 10.1.5

关于关联方的认定。但因为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蔡玉云与公司

关联方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

人，故为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

司的透明度，秉承信息充分公

开透明的原则和谨慎性原则，

公司将与上海舟讯电子有限公

司的交易列入关联方交易进行

披露，并对 2016 年度的交易金

额进行了预测。 

出售

商品 

对讲机终端、车

台、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备及

相关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1226.65 新增 0.62% 

深圳市信腾

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 

该公司股东、董监高与我公司

董监高无近亲属关系，且公司

与其交易定价原则均为与非关

联方经销商交易定价原则一

致，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和 10.1.5

关于关联方的认定。但因为该

公司控股股东、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翁支前与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妻子是远亲，故为了进一步

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秉承

信息充分公开透明的原则和谨

慎性原则，公司将与深圳市信

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交易列

入关联方交易进行披露，并对

2016 年度的交易金额进行了预

测。 

出售

商品 

对讲机终端、车

台、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备及

相关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808.71 新增 0.41% 

合计 -- 4,367.55 3,450 - 



 

  

2、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定价原则 
2016年交易金

额预测（万元） 

北京亚洲威讯科技

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

州侄子控制的企业 
出售商品 

对讲机终

端、车台、

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

备及相关

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2500 

广州市舟讯通讯设

备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

州兄长控制的企业 
出售商品 

对讲机终

端、车台、

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

备及相关

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2500 

泉州市鲤城区好易

通通讯器材有限公

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

州外甥控制的企业 
出售商品 

对讲机终

端、车台、

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

备及相关

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200 

深圳市六十一名庄

贸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妻子

的弟弟之配偶控制的企

业 

购买商品 其他商品 市场价格 50 

上海舟讯电子有限

公司 

该公司股东、董监高与我

公司董监高无近亲属关

系，且公司与其交易定价

原则均为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交易定价原则一致，

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和

10.1.5 关于关联方的认

定。但因为该公司法定代

表人蔡玉云与公司关联

方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为同一人，故为了进一步

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

秉承信息充分公开透明

的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公

司将与上海舟讯电子有

限公司的交易列入关联

出售商品 

对讲机终

端、车台、

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

备及相关

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2500 



 

  

方交易进行披露，并对

2016 年度的交易金额进

行了预测。 

深圳市信腾通讯设

备有限公司 

该公司股东、董监高与我

公司董监高无近亲属关

系，且公司与其交易定价

原则均为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交易定价原则一致，

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 和

10.1.5 关于关联方的认

定。但因为该公司控股股

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翁

支前与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妻子是远亲，故为了进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透

明度，秉承信息充分公开

透明的原则和谨慎性原

则，公司将与深圳市信腾

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交

易列入关联方交易进行

披露，并对 2016 年度的

交易金额进行了预测。 

出售商品 

对讲机终

端、车台、

中转台、专

网通信设

备及相关

零配件等 

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同一定价

原则 

1500 

合计 9250 

3、需回避表决的董事：陈清州。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19 日，注册资本 50 万元，

住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49 号大华写字楼 B 楼二层 A-39 室，法定代表

人为陈明智。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

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1,512,327.41 元，净资产为 653,798.85 元， 2015 年对讲机销售收入为

7,182,886.05 元，净利润为 9,116.28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侄子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二）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4 月 19 日，注册资本 30 万元，

住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 13 号首层海印电器总汇 B129、130 档，法

定代表人为蔡玉云。 

经营范围：零售：通讯器材、家用电器、电子器件、五金、塑料制品、无线

电对讲机。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3,194,466.33 元，净资产为 280,100.63 元， 2015 年对讲机销售收入为

7,788,037.91 元，净利润为 181,198.02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兄长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三）泉州市鲤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泉州市鲤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注册资

本 30 万元，住所位于泉州市鲤城区温陵路中段西侧聚鑫商业广场住宅 C-1207 号，

法定代表人为吴长泰。 

经营范围：销售：通讯器材及配件、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泉州市鲤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为 482,201.76 元，净资产为 416,961.20 元， 2015 年对讲机销售收入为

1,021,729.11 元，净利润为 30,158.15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清州外甥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四）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注册资本 50 万

元，住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南侧 8099 号东海城市广场 2 楼 202，法定代

表人为姚银苗。 

经营范围：工艺礼品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407,278.12 元，净资产为-157,260.17 元，2015 年商品销售收入为 516,929.68

元，净利润为-1,025.88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关联方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妻子的弟弟之配偶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与该关联方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其采购商品。 

三、 新增列入关联方交易进行披露的法人介绍 

（一）上海舟讯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上海舟讯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7 月 25 日，注册资本 50 万元，住所

位于上海市闸北区天目西路 218 号 2 幢 3401 室，法定代表人为蔡玉云。 

经营范围：通讯器材，通讯配件，无线电对讲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上海舟讯电子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20,332,920.74

元，净资产为 2,815,472.02 元，2015 年对讲机销售收入为 8,552,984.90 元，净

利润为 622,440.49 元。 

2、与本公司的关系 

该公司股东、董监高与我公司董监高无近亲属关系，且公司与其交易定价原

则均为与非关联方经销商交易定价原则一致，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 和 10.1.5 关于关联方的认定。 

但因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蔡玉云与公司关联方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故为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秉承信息充分

公开透明的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与上海舟讯电子有限公司的交易列入关联



 

  

方交易进行披露，并对 2016 年度的交易金额进行了预测。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二）深圳市信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深圳市信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住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航苑大厦西座 1304，法定代表人为翁支前。 

经营范围：通讯设备及其配件的购销及上门维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信腾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18,637,957.47 元，净资产为 1,043,710.74 元，2015 年对讲机销售收入为

18,854,060.45 元，净利润为 30,029.79 元。 

2、与本公司的关系 

该公司股东、董监高与我公司董监高无近亲属关系，且公司与其交易定价原

则均为与非关联方经销商交易定价原则一致，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 和 10.1.5 关于关联方的认定。 

但因为翁支前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妻子是远亲，故为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

的透明度，秉承信息充分公开透明的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与深圳市信腾通

讯设备有限公司的交易列入关联方交易进行披露，并对 2016 年度的交易金额进

行了预测。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四、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泉州市鲤城区

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上海舟讯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信腾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的经销商，公司对其销售管理模式以及与其签订的销售合同，和其他

经销商一致。本公司向上述关联方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本公司商品对讲机终端、车

台、中转台、专网通信设备及相关零配件等，其交易定价原则均为与非关联方经

销商交易定价原则一致。 

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采购供应商，采购的主要商品为红

酒，公司每次采购均进行了比价和评估，采购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分别与北京亚洲威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舟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泉州市鲤城区好易通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上海舟讯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信腾通

讯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2015 年海能达经销商合作协议》，近期公司将分别与上

述关联方续签《2016 年海能达经销商合作协议》，其交易定价原则均为与非关联

方经销商交易定价原则一致。 

公司向深圳市六十一名庄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物品是按照公司采购流程，经多

家询价最终确定的，每次采购均签署了采购订单。 

五、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对于公司的生

产经营是必要的，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公司与关

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

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

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 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总结及 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未

来发展的需要，没有违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当的商业行为，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

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作出有关关联交易

决议的过程中，履行了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事依据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本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

性风险。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宜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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